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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了一场英雄人物的模范事迹报告，心想他真的做得这样好吗？怕是自我吹虚吧。看到电视上报导某个贪官被处

决，首先不是认为罪有应得，而是说，这个家伙准是没有后台，该他倒霉了。这种议论可谓入木三分，颇有见地，是

当今社会大众真实心理的写照。 

  造成人们信用危机，信任危机、信仰危机的原因是什么？ 

  第一，历史的原因，长期“左”的思想政治路线，以言治罪，害得人们不敢说真话。这种余毒至今犹存。君不

见，有单位领导压制民主，不准群众反映真实情况，竞说：“你若砸我的碗，我就端你的锅”。 

  第二，在一些部门里从上到下，言行脱节，说的做的常常南辕北辙。说得好听，做得难看。有的领导甚至暗示或

明示下属做假。 

  第三，制度不健全，政策不一贯，经常朝今夕改。政府、党的工作缺少透明度，加上官员行为缺乏自律，又没有

强有力的监督。因而可信度低。 

  第四，市场经济是追求利润最大化、效用最大化。它的负面影响就是为了私人利益，不惜触犯法律和道德。所谓

“名牌”、“精品”、“绿色”常常是靠不住的。 

  第五，马列主义理论研究，宣传囿于原有的认知水平，没有因时势的变迁而更新。 

  第六，苏联、东欧的演变与解体，便在思想发生了一系列的误解和困惑，以为社会主义不行了。 

  第七，西方超级大国向伊拉克宣战的理由是所谓他们有核武器或生化武器，事实证明，这是欺骗或谎言。一些大

的跨国公司如美国的安然、安达信，弄虚作假，欺骗客户，这些超级政治家、企业家之所为，不仅使他们个人名誉受

损，而且在全世界造成一个巨大的冲击波，使得人们什么都不敢相信了。 

  可见恢复、重建诚信原则，是多么的重要。倘若人与人之间，没有基本的相互信任的关系，这个社会、这个世界

还能维持下去吗！ 

  （4）解决“三信”危机的对策 

  首先，借鉴、学习外国经验，实行诚信立法。目前许多西方国家，很重视信用管理的立法工作。如美国有《个人

信用保护法》、《个人信用限制计划》、《信用平等机会法》、《公平信用报告法》等。此外，还有全美信用管理协

会。 

  一些国家还建立有个人公共信用和企业公共信用登记咨询系统。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完备的信用体系，对规范信用

系统，净化信用环境，改善市场经济运行状况极为不利。 

  当务之急是对现有的有关诚信的法律进行调整，补充和修正。如1995年2月颁布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对虚假广告，对假冒伪劣产品，惩治力度不够，执行起来又常常以罚代法。 

  笔者认为对假冒伪劣产品，凡致人以伤残或要人命的，如假酒使饮者瞎眼，或致死者，应追究刑事责任、处以死

罪，对这种图财害命，不择手段的人，必须严惩不怠，如果以行政法规处以罚款，必罚到破产的境地，否则不足以震

摄犯罪行为。 

  第二，构建官员从政法或官员道德法，对党、政府官员从制度、法律、道德三方面进行监督。尤其加大法律监督

力度。对官员权力加以限制，越权执法，或滥用权力就是犯法。执法犯法罪加一等，封建社会能够做到的，我们为什

么做不到？对一些不法官员贪得无厌，钻政策空子化公为私，或假借各种名堂侵犯群众利益，如肆意撕毁土地使用承

包合同，置农民生死于不顾，借口企业重组，攫取公有财产把企业变成个人私产而大量解雇职工，使他们流离失所

者，均应治罚。凡个人财产来源不明者，一律以贪污论处，这要学习香港回归前廉政公署的经验。 

  对那些说假话，造假政绩、或者骗取上级和群众信任的干部或谎报、瞒报、不报真实情况，给政府、人民造成严

重经济、政治或声誉、形象损失者均应撤职、降职、开除公职，或参照历史上“欺君妄上”之罪，定一条：“欺上瞒



下罪”，摘掉乌纱帽，或流放边远地区、劳动改造。否则不足以纠正谎言成灾、假冒伪劣屡禁不止的这一社会公害。 

  第三，在全社会造成“说真话光荣”、“说假话耻辱”的舆论环境。 

  说真话，讲真情要表扬，鼓励，甚至奖励；对说假话，说话不算数或说大者轻的批评教育，重的惩处。 

  对那些打击，迫害说真话、讲真情的人给予行政，或法律的惩罚。非如此，人们不敢把真话、真实情况讲出来。 

  第四，构建多元化的社会信用中介机构，发挥他们咨询、沟通、监督诚信原则的实施作用，防止欺诈行为的发

生。 

  第五，建立个人或公司的诚信档案。以供社会监督。 

  以谎言度日者，或以假冒伪劣为生的企业，予以“暴光”或列入另册。否则不足以使这些人改恶从善，弃旧图

新。 

  第六，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诚信原则。加强诚信道德教育，诚信是立国之本，立业之本，也是立人之本。诚信是古

今中外一以贯之的优良道德传统。理应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的道德原则。 

  结束语 

  尤其是建立、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的今天，更要讲诚信。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，或诚信经济。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

魂，没有诚信，就没有市场经济。商品生产、商品交换、商品流通（贸易）、金融往来，都以诚信为前提。讲质量，

重信誉，尚承诺、说到底就是诚信问题。 

  政府的作为更要“取信于民”要力求政策的相对稳定。答应为民做的事一定要做好。否则人民怎么会拥有你？我

们希望各级政府及其官员们以身作则，为全社会树立诚信榜样。在这一方面，北京市人民政府做得好，近几年年初，

总要公布准备给市民做什么好事，年终“结账”，如实的兑现了，群众反映好。今年又许诺做60件实事，如改造环城

路，提供下岗再就业若干岗位等。我们完全相信，他们会说到做到。 

  人与人的交往之所以可能，就是彼此间有起码的信任关系，否则何以交往？因此孔子说：“朋友有信”。 

  可见诚信，不但是当今社会生活的根本原则，也是个人的良好品行。 

  诚信原则是中华民族固有的好道德，我们继承这一好道德，又要弘扬这一好道德。 

  注释： 

  1.《孟子·离娄上》 

  2.以上参见张贷年著《中国古典哲学范畴要论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9年版，第100页 

  3.《论语·为政》 

  4.《论语·学而》 

  5.同上 

  6.《论语·颜渊》 

  7.《论语·阳货》 

  8.《孟子·腾文公上》 

  9.《论语·颜渊》 

  10.《论语·子路》 

  11.《荀子·不苟》 

  12.《李嘉诚经营智慧》中国商业出版社2002年版第44页 

  13.参见《儒学与工商文明》首都师大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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